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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天汐园[津武（挂）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京津公路东

侧，武宁路北侧，地理坐标：东经 117°4' 42.74"，北纬 39°23' 57.26"。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1栋 3层住宅、9栋 4层住宅、1栋 5层住宅、6栋 6

层住宅，1栋 3层配建，2个地下室。同步建设道路、绿化及市政管线等配套设

施建设等。

项目总投资 95000万元，总工期为 38个月，即 2016年 11月～2019年 12

月。

2020年 3月 24日，天津市武清区行政审批局批复了《天汐园[津武（挂）

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编号：

20200323102047839576。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31hm2，其中建构筑物区 1.26 hm2，道路

广场区 1.93 hm2，绿化区 2.12 hm2，施工生产生活区 0.14 hm2，临时堆土区 0.42 hm2。

项目建设期间土方开挖 7.72万 m3，土方回填 7.72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2020年 9月，建设单位天津相融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0年 9月，结合项目现场情

况及批复意见，公司成立了监测项目部，并开展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

测单位在完成监测任务后，于 2020年 9月完成了《天汐园[津武（挂）2010-05

地块二]住宅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主体监理单位天津市环海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承担，监理单位成立了本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机构，派驻监理经验丰

富的专业人员担任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工程开工后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

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严格按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组织施工，采取定期和不定

期的水土保持检查、监督和指导，发现问题及时下发整改指令，保证了水土保持

措施的落实。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的要求，



前言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9月委托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我公司接受委托后会同建设单位共同成立了工程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组，多次进入现场核查，配合建设单位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协

调会，并收集了设计、施工、监理和监测工作总结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相关资料。

2020年 10月，建设单位在工程现场组织设计、施工、水土保持监理、水土

保持监测和验收技术服务等单位开展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现场和内业资料自查

初验。自查初验认为，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建设期间，组织开展

了施工图设计的水土保持篇章，优化了施工工艺，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

作，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水土保持措施及要求，已建水土保持设施工程

质量合格，运行正常，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运

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具备开展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的条件。

2020年 10月底，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天汐园[津

武（挂）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在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写过程中，建设单位天津相融置业有限公司以及监理、监测、施工等有

关单位给予了全力支持与配合。在工程即将竣工验收之际，谨对在工程建设过程

中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各参建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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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项目概况

1.1.1地理位置

项目区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京津公路东侧，武宁路北侧，地理坐标：东经 117°4'

42.74"，北纬 39°23'57.26"。

1.1.2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天汐园[津武（挂）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

建设单位：天津相融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项目，属建设类

建设内容：包括 1栋 3层住宅、9栋 4层住宅、1栋 5层住宅、6栋 6层住

宅，1栋 3层配建，2个地下室。同步建设道路、绿化及市政管线等配套设施建

设等。

1.1.3项目投资

工程总投资 95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5000万元，其他资金自筹。

1.1.4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建构筑物、道路广场、景观绿化及其他配套公用工

程等。

1.建构筑物工程

建构筑物区占地面积 1.26 hm2，全部为永久占地。总建筑面积 60497.35 m2，

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 53148.10 m2，地下总建筑面积 7349.25 m2。建构筑物区主

要包括 1栋 3层住宅、9栋 4层住宅、1栋 5层住宅、6栋 6层住宅，1栋 3层配

建，2个地下室。

根据 GB 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本项目抗震设防烈度为Ⅶ

度。本工程为甲类建筑，应特别注意考虑抗震设防，设防标准执行 GB 50011-200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并适当增加抗震措施。

由于本工程场地地质条件较好，地基承载力较高，各单体建筑采用钢筋混凝

土筏板或桩基础。结构体系拟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2.道路广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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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体设计资料，道路广场区占地面积 1.93 hm2，其中地上停车场与居民

活动场地占地面积为 1499 m2。道路规划与各建筑物相衔接，宽约 4 m，为砼路

面和透水混凝土路面。本项目硬化区主要为硬化及透水砖铺设，主要为项目区出

入口附近、活动广场及各建构筑物区周边。透水砖铺设先素土夯实，密实度≥93%，

上铺 150 mm 厚级配碎石，50 mm 厚透水混凝土垫层，面层铺设 50 mm厚防滑

水泥砼透水砖，铺设面积 1499 m2。

管线：水源利用城市管网的给水管，拟从市政管网接两根 DN300 的给水管

道。引入管在建筑红线内，与小区管网相连接。给水干管采用内衬塑钢管，

支管采用 PP-R 管。

3.绿化工程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工程绿化面积为 2.12 hm2，绿化主要布置在建筑物周边。

绿化景观设计力求与建筑周边景观的一致性，符合项目区整体规划，建筑周以种

植草坪、低矮的灌木为主，并处理好植物与建筑物、构筑物及地下管线的间距问

题。道路两侧行道树种植高度适中的乡土树种，种植方式采用树池或树带布置方

式，树池或树带表层覆盖大粒径的卵石，达到防尘作用。

4.主要公用工程

（1）给排水工程

①给水：给水根据小区周围市政给水管道布置情况引入给水管道进小区，给

水系统采用三型聚丙烯（PPR）环保型给水材料，管径小于等于 DN50的采用热

熔链接，管径大于 DN50的采用法兰链接。室外给水管道采用 PP-R管，管径为

DN200 mm。

②中水工程：本工程在地下设置中水供水系统。主要用于项目绿化、道路清

洁用水、地下车库地面冲洗用水等。中水系统确定接入项目区外市政中水接口，

管径为 DN200 mm。

③排水：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项目区的雨水、污水经过支管、

干管收集后流入周边道路的雨污管网。雨水直接排入城市雨水管网，管径

DN200~DN2200，雨水排水管线长约 1416 m。

（2）供电工程

本项目利用市政供电作为正常状态下的施工用电，现场配置一处总配电房，

位于 1号楼。一般照明采用 YJV电缆由配电室沿电缆梯架敷设，以树干方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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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备用照明及应急疏散指示照明加配分散蓄电池电源作为应急电源，其连续供

电时间不小于 30 min。

（3）燃气工程

本项目燃气气源采用天然气，根据城区规划，由市政中压天然气管道接入。

同时根据需要在地块内地上规划设置一处中压燃气调压柜。

（4）通讯工程

信息传输业务有电信与邮政两大类。根据现代化通信要求，整个通信网是一

个整体，通信网是由许多通信局站和许多通讯设备组合起来的，因此建立可靠合

理的通讯网是地区高速、高效、可靠传输信息的需要。

本项目所有的电讯电缆在人行道上一律为埋地敷设。电信管道应满足市话、

长话、非话数据通讯，有线电视和其他通讯业务的要求。本项目规划了电信设备

间和有线电视设备间均在地下。

(5)供热工程

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和配套公建等，采暖利用城市集中供热。项目区内设置换

热站 1 座，解决区内供热需求。

1.1.5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布置

（1）临时堆土区

为减少临时堆土对周围环境影响，临时堆土区设置项目区中北部绿化区内，

待土方回填时再运回到建筑物基坑或者表土回铺于绿地。临时堆土区占地面积

0.42 hm2，因布置在永久占地内，不另计列占地面积。

（2）施工生产生活区

因工程建设需要，施工现场设置工程建设项目部和施工人员食宿设施。施工

生产生活区布置在项目区东侧道路广场区内，占地面积 0.14 hm2，呈矩形，因布

置在永久占地内，不另计列占地面积。

2. 工程进度

项目于 2016 年 11月份开工建设，2019 年 12 月竣工完成。项目总工期 3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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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土石方情况

项目开挖土方 7.72万 m3，回填土方 7.72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挖方主要为建筑物基础开挖、管线开挖、地下建筑开挖、绿地整治等，填方

主要为建筑物基础回填、高程填筑和管沟回填等。

1.1.7征占地情况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5.31hm2，为永久占地，其中临时堆土区占地面积 0.42hm2，

设置项目区中北部绿化区内，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 0.14 hm2，布置在项目区

东侧道路广场区内。项目占地类型为建设用地。

1.1.8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拆迁及移民安置问题，也不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1.2项目区概况

1.2.1自然条件

1.地质

项目区位于天津市武清区，武清区地处京津之间，位于天津市西北部，北与

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香河县为邻，南与天津市北辰区、西青区和河北省霸州市

相连，东与天津市宝坻区、宁河区搭界，西与河北省廊坊市接壤。地处东经

116°46′-117°19′，北纬 39°07′-39°42′，东西宽 41.78公里，南北长 65.22公里，北

阔南狭。

（1）工程地质

根据地质勘报告，该场地埋深 55.00m深度范围内，地基土按成因年代可分

为以下 9层，按力学性质可进一步划分为 14个亚层。

项目区场地地形开阔平坦，不存在对设计地震动参数可能产生放大作用的特

殊地形，场地内无崩塌、滑坡、泥石流、地下采空区等不良地质作用，无盐溃土、

淤泥质土、污染土等特殊性岩土。场地内未发现影响场地稳定性的其它不良地质

作用。本建筑场地属于建筑抗震的一般地段，属基本稳定场地，较适宜进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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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2）水文地质

根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本区位于华北冲积平原。本次勘察期间测得场地地

下潜水水位如下：

初见水位埋深 1.20～4.50m，相当于标高 2.84～2.32m。静止水位埋深 0.70～

4.00m，相当于标高 3.34～2.92m。表层地下水属潜水类型，主要由大气降水补给，

以蒸发形式排泄，水位随季节有所变化。一般年变幅在 0.50～1.00m左右。

2.地貌

武清区地处华北冲积平原下端，地势平缓，自北、西、南向东南海河入海方

向倾斜，海拔高度最高 13米，最低 2.8 米。本次项目区场地为建设用地，地势

总体较平坦。

3.气象

天津市位于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夏季受海洋之惠。各季获内陆补偿。四季

分明，景象多姿。介于大陆性与海洋性气候的过渡带上。武清区属温带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日照长，干旱、少雨、多风；夏季炎热，降雨集

中；秋季昼暖夜凉，温差大；冬季寒冷，北风多，日照少，降水稀少。年平均气

温 12.5℃左右，极端最高气温 40.5℃，极端最低气温-20.0℃，多年平均风速 2.5

m/s，历年最大风速为 20.5 m/s，年无霜期 212 d，日照时 34数为 2752 h，最大

冻土深 61 cm，多年平均蒸发量 1735.9 mm。多年平均降水量 598 mm，降雨量年

际变化较大，最大降雨量为 774 mm（1996年），最枯的降雨出现在 2000年，

年降雨量仅 265 mm，降雨量年内分配不均，其中 6～9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80%，

历年 24 h最大降雨量 265 mm。（资料来源：武清区气象站（1972-2010年）。

表 1-1 气象要素统计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气象特征指数 备注

1 年平均气温 ℃ 12.5

4 极端最高气温 ℃ 40.5

5 极端最低气温 ℃ -20.0

6 年平均降水量 mm 598

7 最大年降水量 mm 774 1996年

8 最小年降水量 mm 265 2000年

9 平均无霜期 d 212

10 最大冻土深 cm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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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平均蒸发量 mm 1735.9

12 年平均风速 m/s 2.5

13 最大风速 m/s 20.5

4.水文

武清区境内有永定河、北运河、青龙湾河、龙凤河 4条一级河道和龙河、龙

凤河故道、龙水新河等 7条二级河道、纵横区境 269.7公里，年径流量 4.2亿立

方米。境内平均年产水量 1.58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 1.5亿立方米。可开采量 1

亿立方米。区内有上马台、小于庄和黄庄三座水库，总蓄水量 3600万立方米。

5.土壤

武清区土壤的成土母质多为永定河和北运河的冲积物，土壤均为潮土，分为

砂性土、壤质土、粘性土三大类，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宜于农业生产。粮

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水稻、杂粮等，经济作物主要有蔬菜、水果、油料、

棉花等。

6.植被

项目所在区域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植被以温带阔叶林为主，主要树种有

侧柏、杨树、洋槐等，经济林地主要有桃、苹果、梨、杏、葡萄等，粮食作物主

要以小麦、玉米、谷子、大豆等为主。由于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的影响，项目内

植被分布不均，植被覆盖率约 20%。

7.其他

项目区不存在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限制项目建设的地质灾害情况，不涉

及饮用水源区，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安全，不在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的

范围内，不涉及饮用水安全不涉及天津市划定的生态红线范围，也不涉及历史文

化遗产、自然遗产，不在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范围内。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区水土流失形式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项

目区属微度侵蚀区，土壤侵蚀模数允许值为 200t/（km2·a），原地貌土壤侵蚀背

景值约为 180t/（km2·a）。

2.水土保持现状

根据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划分，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北方土石山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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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和《市水务局关于

发布天津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津水农〔2016〕20文），

确定项目区不属于国家和天津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武清区政府

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人工种植树木，减少土地裸露，防止水土流失，项目区水土

保持现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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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6 年 11 月 14 日，天津市武清区审批局下发了《关于同意天津相融置业

有限公司建设天汐园[津武（挂）2010-05 地块二]住宅项目有关内容备案的证明》

（津武审批[2016]1266 号）；

2017 年 5 月 31 日，天津市武清区审批局下发了下发行政审批事项《关于同

意调整天津相融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天汐园[津武（挂）2010-05 地块二]住宅项目有

关内容备案的证明》（津武审批投资备[2017]119 号）；

2017 年 5 月 26 日，项目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书编号：2017 津

武地证 0028）。

2017 年 6 月 26 日，项目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书编号：2017 津

武住证 0029）。

2017 年 6 月，天津中机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的施工图设计。

2.2 水土保持方案

根据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规定以及项目前期工作的要求，建设

单位天津相融置业有限公司委龙脉智能节水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编制了《天汐园

[津武（挂）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20 年 3

月 24 日，天津市武清区行政审批局批复了《天汐园[津武（挂）2010-05 地块二]

住宅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编号 20200323102047839576。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对照《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试行）规定》（办水保

〔2016〕65 号）和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在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和实施过程中，本

项目建设规模、地点及水土保持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更，所以本项目不涉及水土保

持方案重大变更。详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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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方案变更条件对照表

《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

定（试行）》（办水保[2016]65号）相关规定
项目实际情况

变化是否达到变

更报批条件

（一）

第三条：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产建设

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补充或 者

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水利部审批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生产建设项目地点未发

生变化
未达到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30%以上的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同项目建设区面积，未发

生变化

未达到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30%以上的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较

方案设计未发生变化
未达到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

的

20%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线型工程 未达到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20%
以上的

本项目施工道路长度未发

生变化
未达到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桥梁或隧道 未达到

（二）

第四条：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

持措施发生下列重大变更之一的，生产建

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

案，报水利部审批

表土剥离量减少30%以上的 本项目无表土剥离 未达到

植物措施面积减少30%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未发生变化 未达到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

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

失的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

措施体系未发生变化，水

土保持功能未降低。

未达到

（三）

第五条：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砂、

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专门存放地

（以下简称“弃渣场”）外新设弃渣场的，或

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20%以 上

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弃渣场补充）报告书，报水利部审批

本项目无弃渣场 未达到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2017 年 6 月，天津中机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后

期按照施工图设计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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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面积为5.31 hm2，其中建构筑物区1.26 hm2，道路广场区1.93 hm2，绿化区2.12hm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4 hm2，临时堆土区 0.42 hm2）。

3.1.2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通过现场勘查天汐园[津武（挂）2010-05 地块二]住宅项目的实际扰动面积，并

对建设单位提供的征占地资料数据进行核查，确定本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为 5.31hm2，包括建构筑物区 1.26 hm2，道路广场区 1.93 hm2，绿化区 2.12 hm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4 hm2，临时堆土区 0.42 hm2）。经计算，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无增减。详见表 3-1。

表3-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表 单位：hm2

序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1 建构筑物区 1.26 1.26 0

2 道路广场区 1.93 1.93 0

3 景观绿化区 2.12 2.12 0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4） （0.14） 0

5 临时堆土区 （0.42） （0.42） 0

合计 5.31 5.31 0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本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设计未发生变化。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通过对水土保持方案数据和监测获取数据再次复核，得出本项目

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和方案设计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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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弃土场设置

本项目不涉及弃土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项目不涉及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各分项工程布局、主体工程建设时序、造成水土流

失的特点以及治理难度的不同等进行分区，本项目分为 5个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即建

构筑物区、道路广场区、景观绿化区、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堆土区。

针对各防治分区特点，本方案建立了完善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措施包括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

工程措施包括土地整治措施和透水砖铺装工程。土地整治措施主要区域为景观绿

化区、施工生产生活区，通常采用机械整地和人工整地相结合的方式；透水砖铺装主

要区域为道路广场区，透水砖砖体内保留大量的空隙，形成透气透水的特性具有优良

的透水效果。能截流降雨，有效补充地下水资源，减少雨水流失。

植物措施包括景观绿化工程以及临时占地的植草绿化措施。通常在工程程末期实

施，同时考虑栽植季节进行适当调整，针对项目区可绿化区域，恢复地表植被，以增

加雨水下渗，减少土地裸露面积，进而减少水土流失量，主要以景观绿化为主。景观

绿化工程采取草本植物为主的形式，同时考虑部分灌木进行点缀。

临时措施包括临时苫盖、拦挡、排水、沉砂措施等，从施工准备期开始，贯穿至

施工末期。针对施工中临时堆土区域采取了临时苫盖的措施；拦挡措施主要为编织袋

拦挡，编织袋拦挡布设于土方堆区外围，防护临时堆放的土方；临时排水沟分布在道

路广场区域，沿道路外围或平行于道路布设；临时沉砂池结合排水沟布设，主要布设

在出口处，用于沉降径流泥沙。

防治措施如下：

（1）建构筑物区

临时措施：设置泥浆沉淀池 2座，防尘网苫盖 12600 m2，基坑拦挡 1082 m。

（2）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雨水排水管道 1416 m，透水砖铺装 1499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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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1416 m，临时沉砂池 2 座，防尘网苫盖 19000 m2，车辆

冲洗池 2座。

（3）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2.12 hm2。

植物措施：综合绿化景观 2.12 hm2 。

临时措施：防尘网苫盖 21200 m2，临时沉砂池 1座。

（4）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措施：临时沉砂池 1座。

（5）临时堆土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60 m，编织袋装土拦挡及拆除 280 m，防尘网苫盖 4200

m2，沉砂池 1座。

针对本工程施工活动引发水土流失的特点和危害程度，结合主体工程实施的措施，

水土保持方案把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较完整和科学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的布局是合理的。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按照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已批复的《天汐园

[津武（挂）2010-05 地块二]住宅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积极认真地开

展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到目前为止，项目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基本实施完成。

3.5.1 工程措施

（1）工程措施方案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工程措施包括：道路广场区铺设雨水排水工程

1416 m，透水砖铺装 1499 m2；景观绿化区土地整治 2.12 hm2；施工生产生活区土地

平整 0.14 hm2。

（2）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通过实地调查和量测等手段对各防治分区内的工程措施实际实施情况进行统计

调查，本项目实际布设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为：道路广场区铺设雨水排水工程 1416 m，

透水砖铺装 1499 m2；景观绿化区土地整治 2.12 hm2；施工生产生活区土地平整 0.14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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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际布设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较方案设计未发生变化，实施时间为 2018 年

9 月-2019 年 6 月。详见表 3-2。

表 3-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对照表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实施时间

道路广场区

雨水排水工程
m 1416 1416 0

2018年9—
2019年 2月

透水砖铺装
m2 1499 1499 0

2019年 4—
2019年6月

绿化区 土地整治 hm2 2.12 2.12 0 2019年 6月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地平整 hm2 0.14 0.14 0 2019年 5月

3.5.2 植物措施

（1）植物措施方案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植物措施包括：景观绿化区景观绿化 2.12hm2。

（2）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通过实地调查和量测等手段对各防治分区内的植物措施实际实施情况进行统

计调查，本项目实际布设的植物措施为：景观绿化区景观绿化 2.12hm2。

本项目实际布设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较方案设计未发生变化，实施时间为

2019年 7月-2019年 10月。详见表 3-3。

表 3-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对照表

防治分区 植物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实施时间

景观绿化区

植草绿化 hm2 2.12 2.12 0
2019年 8—
2019年 10月

乔木 株 248 248 0
2019年 7—
201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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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临时措施

（1）临时措施方案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临时措施包括：建构筑物区基坑拦挡 1082 m、防

尘网苫盖 12600 m2、泥浆沉淀池 2座；道路广场区铺设临时排水沟 1416 m、临时沉

砂池 2座、防尘网苫盖 19000 m2、车辆冲洗池 2座；景观绿化区布设防尘网苫盖 2.12

hm2；临时堆土区布设防尘网苫盖 4200 m2，临时拦挡 280 m，临时排水沟 260 m，

临时沉砂池 1座；施工生产生活区布设临时沉砂池 1座。

（2）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通过实地调查和量测等手段对各防治分区内的临时措施实际实施情况进行统

计调查，本项目实际布设的临时措施为：建构筑物区实施基坑拦挡 1082 m、防尘网

苫盖 12600 m2、泥浆沉淀池 2座；道路广场区实施临时排水沟 1416 m、临时沉砂池

2座、防尘网苫盖 19000 m2、车辆冲洗池 2座；景观绿化区实施防尘网苫盖 2.12 hm2；

临时堆土区实施防尘网苫盖 4200 m2，临时拦挡 280 m，临时排水沟 260 m，临时沉

砂池 1座；施工生产生活区实施临时沉砂池 1座。

本项目实际布设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较方案设计未发生变化，实施时间为 2016

年 11月至 2019年 5月。详见表 3-4。

表 3-4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对照表

防治分区 临时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实施时间

建构筑物区

基坑拦挡 m 1082 1082 0 2017年 3月-2017年 5月

防尘网苫盖 m2 12600 12600 0 2016年 11月-2017年 2月

泥浆沉淀池 座 2 2 0 2017年 3月-2017年 5月

道路广场区

临时排水沟 m 1416 1416 0 2017年 4月-2017年 5月

临时沉砂池 座 2 2 0 2017年 4月-2017年 5月

防尘网苫盖 m2 19000 19000 0 2016年 11月-2017年 4月

车辆冲洗池 座 2 2 0 2017年 3月-2017年 4月

绿化区 防尘网苫盖 m2 21200 21200 0 2016年 11月-2019年 5月

临时堆土区

防尘网苫盖 m2 4200 4200 0 2017年 4月-2017年 6月

临时拦挡 m 280 280 0 2017年 4月-2017年 6月

临时排水沟 m 260 260 0 2017年 4月-2017年 5月

临时沉砂池 座 1 1 0 2017年 4月-2017年 5月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沉砂池 座 1 1 0 2017年 4月-2017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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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情况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319.58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06.72万元，

植物措施投资 100.13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61.91万元，独立费用 43.38万元（其中

建设管理费 5.38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 8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12万元，科研勘

测设计费 10万元，验收费 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7.44万元。

3.6.2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312.14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06.72万

元，植物措施投资 100.13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61.91万元，独立费用 43.38万元（其

中建设管理费 5.38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 8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12万元，科研

勘测设计费 10万元，验收费 8万元）。

3.6.2 水土保持投资分析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总投资为 312.14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估算总投资减少

了 7.44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补偿费方案设计 7.44 万元，实际未发生。详细情况见

表 3-5。

表 3-5 水土保持投资情况分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增加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06.72 106.72 0.00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100.13 100.13 0.00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61.91 61.91 0.00

临时工程 57.77 57.77 0.00

一 建构筑物区 21.06 21.06 0.00

二 道路广场区 13.49 13.49 0.00

三 景观绿化区 14.16 14.1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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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临时堆土区 9.02 9.02 0.00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4 0.04 0.00

其他临时工程 4.14 4.14 0.0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43.38 43.38 0.00

一 建设管理费 5.38 5.38 0.00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8.00 8.00 0.00

三 水土保持监测费 12.00 12.00 0.00

四 科研勘测设计费 10.00 10.00 0.00

五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8.00 8.00 0.00

第一至四部分合计 312.13 312.13 0.00

水土保持补偿费 7.44 0.00 -7.44

水土保持总投资 319.58 312.14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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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天津相融置业有限公司是本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在工程建设过程

中，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与设计、施工、监理、监测单位均签订了合同。

在各有关合同中充分明确了工程建设的质量目标和各方承担的质量责任，同时基本

落实已批复水土保持报告书中提出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的要

求，并将其列入施工合同，明确承包商防治水土流失的责任，保证施工过程中控制

或减少水土流失现象发生，施工后期确保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功

能。

建设单位建立健全了各种质量管理制度，建立并坚持了质量例会制度，开展全

员质量教育和工程质量经常性的巡回检查和定期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工程建设各有

关单位在工程质量和工作质量上存在的问题，按照与各方合同的有关规定，采取了

必要的措施进行处理。

4.1.2 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主体设计单位为天津中机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根据水土保

持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要求，依据水土保持规程、规范、标准，结合工程现

场实际，有针对性地设计水土保持措施，确保设计质量和适用性。

4.1.3 监理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天津市环海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为本工程监理单位，由主体监理委托专人负

责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水土保持措施施工以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为依据，督促

施工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做好水土保持临时防护工作，严格控制水土保持措施质

量，将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控制在最小程度。监理单位以质量预控为重

点，主动对工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质量把控和检查，监理质量控制制度，

并对工程建设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质量管控责任落实到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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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质量监督单位质量控制

在工程建设期间，质检单位对现场工程建设各方面的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

进行了核查，对参建人员的资格进行了核查。质量监督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完善制

度，督促各责任主体，促使施工单位以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为指

导，帮助施工单位结合自身企业及工程建设实情，制定科学、合理、切实、有效的

质量管理规章制度。质量监督单位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对质量监督制度进行补偿完善，

确保质量监督工作在执行落实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1.5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本工程施工单位为天津市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雍大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护措施由施工单位全面负责，并进行实

际的质量把控。施工队伍进场后，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建立了完善施工质量保证体

系和施工质量保证措施。建立了专职的质量管理机构，制定明确的岗位职责，并建

立和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项目经理组织项目部质量管理人员制定本项目

经理部质量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以保证质量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前，根据本工程特点，在参考工程施工监理质量检验评

定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

（GB/T22490-2008）的有关规定，将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为 3 个单位工

程、8 个分部工程和 17 个单元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及结果详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

建构筑物区 临时防护工程
苫盖 1

拦挡 1

道路广场区
透水铺装工程 透水铺装 1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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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砂池 2

车辆冲洗池 2

景观绿化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

临时防护工程 苫盖 1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临时防护工程 苫盖 1

临时堆土区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1

沉砂池 1

苫盖 1

拦挡 1

合计 3 8 17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到主体工程施工计划中，与

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实施，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质量水土保持工程质量保证体系，

对进入工程实体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成品进行抽检、试验，保证了工程质量。

工程措施的单位工程质量评定是在分部工程验收基础上，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

位组成评定小组，对工程的建设过程和运行情况进行考核，根据施工纪录、监理纪

录、工程外观、工程缺陷和处理情况综合评定，给定施工质量评定结果。参与质量

评定的各方，本着认真、公正、负责的原则对工程中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施工质

量给与评定。

植物措施调查核实符合相应施工规范及施工图纸要求，符合工程质量验收合格

标准，但应加强管理对小区内的植被的养护，以保证雨水的冲洗不会造成较严重的

水土流失，评定工程质量为合格。

临时措施实体质量情况如下：临时措施工程施工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工程质量

按相关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施工资料整理齐全，评定工程质量为合格。

由于工程施工已结束，施工临时措施的评价方法主要以检查施工档案资料为主。

评估组对工程监理报告、质量评定资料、主体工程验收资料进行检查，综合评定水

土保持临时措施施工质量。

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详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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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工程质量等级评定结果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
质量评定

合格 不合格

建构筑物区 临时防护工程
苫盖 1 √

拦挡 1 √

道路广场区

透水铺装工程 透水铺装 1 √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1 √

沉砂 2 √

车辆冲洗池 2 √

景观绿化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 √

临时防护工程 苫盖 1 √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

临时防护工程 苫盖 1 √

临时堆土区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1 √

沉砂 1 √

苫盖 1 √

拦挡 1 √

合计 3 8 17 总体：合格

4.3 总体质量评价

本工程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已按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要求建成，质量检验

和验收评定程序符合要求，工程质量合格，满足竣工验收条件。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配置得当，草种选择合理，管理措施得力，成活率高，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植物措施总体合格。由于工程已经完工，施工过程中临时防护措施

已被永久性的措施所替代，建设单位提供的质量评定表、自检、验收资料齐全、规

范、管理有序。评估组认为临时防护措施基本上起到了应有的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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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建成后运行良好，运营管理单位及时成立了专

门的管理养护组织，建立了明确的 管理制度，由专人负责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的管护和维修。养护组织在水土保持 工程运行过程中，自觉接受当地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自觉组织有关 力量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质量、数量

进行跟踪调查，对运行中出现的局部损坏 及时进行修复、加固，对林草措施及

时抚育、补植。从目前情况看，有关水土保 持的管理职责较为落实，并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

5.2 水土保持效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质量合格，运行状况良好，

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本工程水土

流失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 1.1，渣土防护率 98%，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

林草覆盖率 40%。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或超过防治目标，说明各项措施

的实施对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百分比。项目区内水土流失面积全部得到有效治理，经监测植物措施达标面积

为 2.12hm2，工程措施达标面积为 3.19hm2，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

5.31hm2，造成水土流失面积为 5.31hm2。计算本项目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

达到批复的水保方案目标值 100%。具体分析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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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统计表

分区
扰动面

积

（hm2）

建构筑物及

场地道路硬

化（hm2）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达标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

理达标面积

（hm2）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建构筑物区 1.26 1.26 0.00 0.00 0.00 1.26 100

道路广场区 1.93 1.93 0.00 0.00 0.00 1.93 100

景观绿化区 2.12 0.00 2.12 2.12 2.12 2.12 100

施工生产生

活区
（0.16） 0.00 （0.16） （0.16） （0.16） （0.16） 100

临时堆土区（0.42） 0.00 0.00 0.00 0.00 （0.42） 100

合计 5.31 3.19 2.12 2.12 2.12 5.31 100

5.2.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指项目建设区内允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

强度之比。本工程所在区域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200t/km2·a，根据土壤流失监测结

果，工程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下降至 18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

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工程

建设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5.2.3 渣土防护率

本工程总挖方量为 7.72万 m3，填方量 7.72万 m3，无弃方。本工程未设置弃

渣场。土石方挖填过程中存在临时堆土，临时堆土挡护到位，水土流失控制效果

明显。

渣土防护率=采取拦挡措施后测得实际临时堆土方量/累计转运产生的临时堆

土方量*100%=7.72/7.72*100%=100%

因此，本工程的渣土防护率为 100%，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

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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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已恢复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的百分比。经计算项目区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 2.12hm2，已恢复植被面积为

2.12hm2，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达到批复的水保方案目标值 97%。

5.2.5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经计算项目建

设区扰动面积为 5.31hm2，林草类植被面积为 2.12hm2，本项目植被覆盖率为 40%，

达到批复的水保方案目标值 26%。

表 5-2 林草植被恢复面积统计表

分区
扰动面积

（hm2）

可恢复植被面积

（hm2）

已恢复植被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复

率（%）

林草覆盖率

（%）

建构筑物区 1.26 0.00 0.00 100 0
道路广场区 1.93 0.00 0.00 100 0
景观绿化区 2.12 2.12 2.12 100 100
施工生产生

活区
（0.14） 0.00 0.10 100 0

临时堆土区 （0.42） 0.00 0.00 100 0
合计 5.31 2.12 2.12 1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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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天津市相融置业有限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管护机制，落实专项资金，配备专人专

职。定期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检查，发现损毁情况及时修补。对于区内的林草植被

及时进行抚育更新，强化其水土保持功能。

6.2 规章制度

天津市相融置业有限公司明确了建设过程中项目法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

监理单位各自的职责。同时加强设计和施工监理，强化设计、施工变更管理，使水

土保持工程设计随主体工程的设计优化而不断优化，确保了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

有效地防治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和监

理的质量责任明确，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

任基本明确，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

6.3 建设管理

天津相融置业有限公司重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持工作，按照有关水土保持法

律、法规的规定，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并得到了津南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

并委托了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天

津市环海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和监理单位接收委托后开展了相关工作。监测单位于 2020 年 9 月，完成了水

保监测合同的内容，并编写完成了《天汐园[津武（挂）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工程不涉及水土保持工程招标。

6.4 水土保持监测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9 月委托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在接受委托后及时成立了监测工作组，研究部署了监

测技术路线，对项目的实施做了详细的安排，明确了监测范围、监测分区、监测重

点、监测布局、监测内容、监测方法、预期成果和项目组织管理等。2020 年 9 月，

监测项目组依据水土保持方案、监测技术标准规范，监测人员采取调查监测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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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为主的方式对本工程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对项目区进行全面调查。监测单位于

2020 年 9 月编制完成了本工程监测总结报告，为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运行管理、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提供了相关科学依据。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工程主体监理单位天津环海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承

担。为了确保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有效落实，依据项目特点和监理任务，

监理单位及时成立了本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机构，派驻具有水土保持监理资质，监理

经验丰富专业人员担任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并制定了详细的监理规划和监理

实施细则报送建设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要求，工程开工后监理单位督促

施工单位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督促施工单位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严格按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组织施工，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水土保持检查、监督和

指导，发现问题及时下发整改指令，对于严重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等方法，保证了水

土保持措施的落实。

6.6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免征或降低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有

关事项的通知》（津财综〔2017〕139 号）文件，天津市免征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

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实际未发生。

6.7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开始，2019 年 12 月工程完工，总工期 38 个月。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项目运营管理单位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养

护组织，并建立了明确的管理制度，由专人负责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和维修。

养护组织在水土保持工程运行过程中，自觉接受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并自觉组织有关力量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质量、数量进行跟踪调查，对运行中出

现的局部损坏及时进行修复、加固，对林草措施及时抚育、补植。从目前情况看，

有关水土保持的管理职责较为落实，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

行有一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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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7.1.1 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龙脉智能节水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开展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工作，并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取得了天津市武清区行政审批局对本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2020 年 9 月委托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

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及

要求，保证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及施工进度，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

步实施，水土保持防治任务已完成，已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符合

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要求。同时，建设单位积极配合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水

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意见予以认真落实。

7.1.2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情况

目前，建设单位已按水土保持设计文件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分阶段实施了各

项水土保持措施，验收组核查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达到了水土

流失防治要求。

7.1.3 水土流失治理效果

通过对项目区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土

壤流失控制比 1.1，渣土防护 98%，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40%。

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满足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防治目标要求，详见表 7-1。



结论

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7

表7-1 防治指标达标情况表

防治标准 方案目标值 实际值 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100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8 98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1 达标

表土保护率 - - -

林草覆盖率 26 40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100 达标

7.1.4 运行期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落实情况

工程运营管理单位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养护组织，并建立了明确的管理制度，

由专人负责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和维修。水土保持的管理职责落实到位，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

综上，建设单位为本工程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

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已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

的水土流失；施工过程中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运行期间管理维护责任落实。本

项目不存在《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文件规定的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

九项条款，所以该项目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本项目不存在遗留问题，建议运营管理单位在运营期继续加强对水土保持设

施的维护管理，对植被措施定期养护，保证水土保持设施持续发挥水土保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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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6 年 11 月，建设单位相融置业有限公司取得了《天津市武清区行政审

批局关于天汐园[津武（挂）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的通知》。

2017 年 5 月，建设单位相融置业有限公司取得了《天津市武清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同意调整天汐园[津武（挂）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有关内容备案备案

的证明》。

2017 年 6 月，项目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书编号：2017 津武住

证

0029）。

2016 年 8 月，天津中机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的施工图设计。

2016 年 11 月，天汐园[津武（挂）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开工建设。

2020 年 2 月，建设单位委托龙脉智能节水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编制了本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

2020 年 3 月，天津市武清区行政审批局批复了《天汐园[津武（挂）2010-05

地块二]住宅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编号：20200323102047839576。

2020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

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020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

2020 年 9 月，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天汐园[津武（挂）

2010-05地块二]住宅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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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武清区行政审批局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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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修建性详细规划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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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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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主体工程现场照片

项目区全貌图 项目区局部俯视图

场内绿化现状 场内绿化现状

场内道路现状 场内道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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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建筑物现状 场内建筑物现状

8.2 附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 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附图 4 水土保持措施布设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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